
劳务合同相关法律(模板7篇)
在人民愈发重视法律的社会中，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
它也是实现专业化合作的纽带。那么合同书的格式，你掌握
了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合同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劳务合同相关法律篇一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劳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
公民与法人之间，以提供劳务为内容而签订的协议。

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二者的法律性质不同。

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劳务合
同是建立民事、经济法律关系的依据，属于民法、经济法的
范畴。

(二)对合同主体要求不同。

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劳务合
同的主体既可以都是公民，也可以都是法人，或者是公民与
法人，劳务合同对主体没有特殊要求。

(三)合同主体的地位不同。

劳动合同签订后，劳动者便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二 者的关
系具有从属性，劳务合同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双
方始终是相互独立的平等主体，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履行合同
规定的义务。



(四)合同的内容不同。

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
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劳务合同无须规定这方面的内
容。

(五)确定报酬的原则不同。

在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国家的
有关规定给付劳动报酬，劳动福利待遇等,体现按劳分配的原
则;劳务合同中的劳务价格是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

企业若聘用员工应当签定劳动合同,其身份为企业内部人员,
应遵守企业各种规章制度,享受劳动福利.

若临时特定项目,可签定劳务合同,双方地位是对等的

劳务合同相关法律篇二

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合同的地位越来越不容忽
视，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那么常见的合
同书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
的区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务合同相关法律篇三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劳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
公民与法人之间，以提供劳务为内容而签订的协议。二者有
着本质的区别：

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劳务合
同是建立民事、经济法律关系的依据，属于民法、经济法的
范畴。

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劳务合
同的主体既可以都是公民，也可以都是法人，或者是公民与
法人，劳务事同对主体没有特殊要求。

劳动合同签订后，劳动者便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二 者的关
系具有从属性，劳务合同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双
方始终是相互独立的平等主体，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履行合同
规定的义务。

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
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劳务合同无须规定这方面的内
容。

在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 国家的
有关规定给付劳动报酬，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务合同中
的'劳务价格是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

如果你在企业连续工作xx年以上,企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如
果你只工作了2年,企业的做法符合规定.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
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都是以活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
在实践中很难将之正确区分开来;但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劳
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



务的协议。劳务合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务合同是
指一切与提供活劳动服务(即劳务)有关的协议。狭义的劳务
合同仅指一般的雇佣合同。劳动合同又是从雇佣合同发展而
来的。因此，正确的区分这两种合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劳务合同相关法律篇四

第二条、双方权利义务

乙方认真遵守卖场各项规章制度，积极负责完成公司销售目
标和商品陈列标准，保证柜面商品的卫生及充足。

第三条、劳务报酬支付

甲方每月10号根据上月销售数据支付乙方应得报酬。

第四条、合同的终止与解除

甲乙双方若提出辞职与被辞需提前一个月告知，并在一切手
续交接清楚后办理。

第五条、违约责任

甲方每月对乙方提供100元商品免赔责任，超出短少按价格6
折承担。

第六条、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若发生争议应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
直至达到双方满意。

第七条、文本及生效



1.本合同文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2.本合同于甲方盖章、乙方签字之日生效。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劳务合同相关法律篇五

甲方：(购买主体)

乙方：(供应方)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电话：

丙方：(见证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
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共同遵
守。

一、工作岗位

1、签订本合同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健康证明，身份证复印
件及简历表。

2、乙方的工作岗位：

3、甲方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应协商
一致，并办理合同变更。

二、合同期限

经双方同意，确定本合同期限：从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合



同期年)

本合同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合同期限内)从年月日起至年月
日止(试用期个月)。

三、劳动报酬

1、试用期工资额：元。

2、试用期过后的工资额为元(包括社会保险费单位负责部分)。

3、甲方实行国家规定的标准工时制度。即每日工作不超过8
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甲方因工作需要，经与乙方
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延长工作时间的报酬按50元/天
的标准计算。

4、甲方按国家规定给予乙方享受法定休假日、年休假、婚假、
丧假、探亲假、产假、看护假等带薪假期。

5、试用期期间，乙方要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但费用由乙方
负责，甲方可协助乙方办理社保代扣代缴手续。乙方如自愿
放弃参保，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6、试用期期满后，甲方按规定给乙方购买社会保险，但购买

社会保险甲方需负责的单位部分在乙方工资额内扣除，乙方
负责的个人部分由乙方负担。

四、合同的变更

1、任何一方要求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都应以书面形式通
知对方。

2、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并办理书面变更
手续。变更后的合同文本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五、合同的解除、终止和补偿

1、在试用期间，乙方提供的工作质量不符合甲方的要求，造
成合同无法履行的，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对乙方不作任
何补偿。

2、乙方因个人原因或工作能力丧失，致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属于试用期间的，甲方对乙方不作
任何补偿。属于试用期过后的，甲方对乙方补偿一个月基本
工资。

3、合同期满，双方未续签的，合同自行终止，甲方补偿乙方
一个月基本工资。

4、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甲方经济
损失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按规定追究乙方赔偿损失。

六、其他事项

1、合同签订后，乙方因个人原因自愿不按规定购买社会保险
的，乙方要向甲方提交申请书，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
负责，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2、乙方在合同期内提出辞职的，需提前一个月内告知甲方。

3、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方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执一份，在丙方见
证下，经甲、乙方双方签字并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乙方(签名或盖章)：

丙方(签名或盖章)：



月日年月日日

劳务合同相关法律篇六

主体不同：

(二)劳务合同的主体则具有广泛性;

2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地位不同：

(二)劳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关系不具有从属性，双方始终
属于平等民事主体的关系;

3

标的不同。

(一)劳动合同的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只要劳动者有劳动行
为，用人单位就必须支付劳动报酬。

(二)劳务合同的标的侧重于劳务行为的结果，劳务合同一般
是依据劳务结果支付劳务报酬。

4

工作方式和风险承担方式不同：

(二)在劳务合同中，劳务提供者一般是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
进行劳务活动，根据双方的约定来承担风险(大多数情况下由
劳务提供者自行承担风险)。

5



报酬的结算和支付方式不同。

(一)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以及劳动合同中的合法约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二)劳务合同报酬的结算和支付方式依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

6

法律干预强度差别巨大：

(二)劳务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劳务报酬等各项条款均可
自行协商，法律很少干预。劳务合同在履行中也很少有国家
干预的情况。

7

法律适用不同。

(一)劳动合同属于劳动法调整，是独立的合同种类。(二)劳
务合同属民事合同的一种，由民法和合同法调整。

8

处理程序不同。

(一)劳动争议纠纷一般采用仲裁前置程序，即劳动争议纠纷
不经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处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劳务合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无须经过仲裁，有权直接向
人民法院起诉。

9



劳务合同和兼职合同有什么不同

1、双方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一方为单位，一方为个人。

2、双方的合意应当属于建立劳动关系，不论是否已经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3、劳动者在从属性条件下从事劳动。

4、双方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特征。

5、双方的权利义务调整劳动过程。

10

劳务合同和兼职合同认定劳务关系的关键则是：

1、双方为不具有从属性的平等关系。

2、劳动过程中双方不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即不存在具
体的职务和岗位，无上下级)。

3、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依据协议确定，为完整的平等有偿关系
(即不受单位规章制度约束，而是受劳务协议约束)。

4、双方的权利义务调整劳动结果。

劳务合同相关法律篇七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